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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农民是弱势群体，农民是思想上离法律最远的群体。
农民是最容易因为不懂法律而盲目行事，因为不懂法律而吃亏的群体。
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农民的地位也越显重要，农民的日常生活、衣食住行也越来越多地需要法
律的指引和帮助，需要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我们发现，在农村的民事纠纷中，真正进入诉讼程序的很少。
不是不需要法律，而是没有认识到法律的作用。
如对农村土地征用、地方政府乱收费等政府违法行为，农民或许没有认识到这是法律问题，或许不知
道该怎样用法律手段解决。
这些，都是切实影响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。
现在，很多地方政府采用强制手段征用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，既不与农民好好协商，又定价很低；农
民更反感的是借公益事业名义强征他们的土地，却多用于建机关办公楼、宿舍，搞形象工程如广场、
剧场、公园等，甚至有部分领导为了受贿贪污批地；有的地方政府对商业用地进行强制征用，低价购
进农民土地、高价卖给开发商。
这些问题都涉及农民切身利益，是法律问题，也是社会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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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为“农村法律纠纷案例解析丛书”中的一本。
全书深入浅出地为您介绍婚姻与家庭纠纷所涉及的法律及应对方法。
     本书语言力求简洁、平实，案例典型、真实、有代表性。
本书的最后还附有相关的法律条文，方便农民朋友们查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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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序言前言案例1：婚姻关系中女方的嫁妆应视为夫妻一方的婚前财产案例2：婚姻以双方自愿为原则，
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案例3：事实婚姻与重婚罪案例4：当事人起诉解除同居关系的，人民法
院不予受理案例5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，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
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案例6：丧失劳动能力，或者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不能维持正常生活
的，以及尚在校就读的成年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案例7：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
议处理；协议不成时，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案例8：夫
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案例9：婚姻中一方与他人通奸所生
之子，与另一方关系不属于生父母子女关系、继父母子女关系、养父母子女关系案例10：婚姻关系存
续期间所得的生产、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案例11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财产，归夫
妻共同所有，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案例12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
归各自所有、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、部分共同所有案例13：婚姻关系的缔结与解除的意思表示，
必须由婚姻当事人本人亲自实施，他人无权代理实施案例14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，可由有关部门进
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案例15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案例16：办理
离婚登记的机关审查离婚申请要查明双方是否确属自愿离婚案例17：由法院调解并生效的财产分割应
视为对离婚双方之前的有关财产约定作了变更案例18：夫妻的共同财产在离婚双方协议不成时，由人
民法院判决案例19：离婚时，如一方生活困难，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案例20
：离婚时，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，应当共同偿还案例21：女方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后的一年内
，男方不得提出离婚案例22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，导致离婚的，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案例23
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的，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均可准予离婚案例24：夫妻一方
在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，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案例25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，不因父母
离婚而消除案例26：离婚后，一方抚养子女，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案
例27：父母离婚后，未成年子女随父母哪一方生活，以是否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来确定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婚姻与家庭纠纷>>

章节摘录

1.双方办理结婚登记后，婚姻关系依法确立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八条：“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。
符合本法规定的，予以登记，发给结婚证。
取得结婚证，即确立夫妻关系。
未办理结婚登记的，应当补办登记。
”一般来说，双方在办理结婚登记之后，婚姻关系便依法确立，在此之后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财产，应归夫妻共同所有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十七条第一款：“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，归夫妻共
同所有：（一）工资、奖金；（二）生产、经营的收益；（三）知识产权的收益；（四）继承或赠与
所得的财产，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；（五）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。
”在本案中，被告主张摩托车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就是以其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为理由。
但按该款的规定，只有将摩托车认定为是“赠与所得”或“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”，才能将其
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十八条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夫妻一方的财产：（一）一方的婚前
财产；（二）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、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；（三）遗嘱或赠与合同
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；（四）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；（五）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。
”按照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，赠与的财产没有明确只归一方所有时，应理解为赠与给双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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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记

农村各种纠纷的发生，一方面是普遍的社会问题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的贫穷、农民地位低下、农业
不发达、农村经济发展缓慢。
1978年，在我国农业已经通过价格“剪刀差”、统征统购为工业化买了近30年单、城乡二元结构已经
相当突出的情况下，农村“包产到户”以及随后全社会拉开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，实际让我国农业从
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人多地少，生产形式退化，农产品价格设置不合理，农民参与农产品市场交易途径不通畅，农村管理
机构臃肿、职能混乱且高度行政化，农民进城成本居高不下，户籍、学籍改革滞后，农业生产成本过
高，农村税费一度膨胀。
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最高层一直在呼吁减轻农民负担，但由于一个不断膨胀的管理体系的存在，农
民的实际负担根本无法减轻，与少数高层官员的腐败主要来自受贿，且基本为个人间的行为不同的是
，部分让农民抱怨不止的过高税费，是某些农村最基层管理机构以机构的名义对农民进行赤裸裸的掠
夺，这其中，农民主要用于参与市场交易的一些土特产品、农副产品，是这些管理机构眼中的一块肥
肉，围绕这些产品有特产税、市场交易附加税、防疫费甚至运输许可费等。
这些名目繁多，让人防不胜防的收费，无疑会削弱农民的盈利能力，而且损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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